奉新县财政局关于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奉新县工业园区采购工业园南区污水一体化泵站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编号：中大—FX2018—018）投诉处理决定书
奉财购投诉[2018]2号
投诉人：江西华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科根
联系电话：13970570728
委托代理人：刘晓
联系电话：13247800081
地址：江西省高安市上湖乡                                     
被投诉人1：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家淮
联系人：邓菁
联系电话：15797684086
地址：奉新县滨河东路360号
被投诉人2：江西奉新冯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银银
联系电话： 13879582810
地址：江西省奉新工业园区
投诉人对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奉新县工业园区采购工业园南区污水一体化泵站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编号：中大—FX2018—018）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8年11月9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标人为产品经销商（代理商）的，可以用生产厂商授权委托的产品直接参与评分。
被投诉人称：
针对投诉人提出的“投标人为产品经销商（代理商）的，可以用生产厂商授权委托的产品直接参与评分。”的质疑，被投诉人回复“只要符合满足本招标文件的资格条件，具有水泵或水利设备经营范围，无论是一体化泵站制造商还是一体化泵站经销商都可以参与投标。”
经调查：
根据投诉人提出的招标文件有关质疑事项，审查招标文件发现招标文件相关条款不完善。认定投诉事项成立。2018年11月15日，从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三位专家对投诉事项进行论证。专家建议代理机构按照业主回复函的要求，完善招标文件相关条款。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有关规定：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责令采购人完善招标文件相关条款，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奉新县财政局
                                                2018年11月20日
